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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第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第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第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第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次會議紀次會議紀次會議紀次會議紀錄錄錄錄    

壹壹壹壹、、、、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333 時時時時    

貳貳貳貳、、、、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本本本院第一會議室院第一會議室院第一會議室院第一會議室    

參參參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林院長全林院長全林院長全林院長全                                                                紀紀紀紀錄錄錄錄：：：：法務部林郁智法務部林郁智法務部林郁智法務部林郁智    

肆肆肆肆、、、、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詳簽到表詳簽到表詳簽到表    

伍伍伍伍、、、、執行長報告執行長報告執行長報告執行長報告：：：：((((略略略略))))    

陸陸陸陸、、、、議題議題議題議題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及綜合討論及綜合討論及綜合討論及綜合討論：：：：    

一一一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主席裁歷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主席裁歷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主席裁歷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主席裁（（（（指指指指））））

示事項辦理情形示事項辦理情形示事項辦理情形示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本次報告列管 4 案，雖改為自行追蹤，仍請各權責機關

依預定期程辦理。 

二二二二、、、、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等提衛生福利部等提衛生福利部等提衛生福利部等提：「：「：「：「新世代反毒策略報新世代反毒策略報新世代反毒策略報新世代反毒策略報

告告告告」」」」    

決定： 

（一）民間戒毒團體，可作為戒癮治療的輔助，請衛生福

利部研擬相關認可機制，引進民間力量，將符合一定

標準的民間團體納入戒癮輔導系統。 

（二）毒品戒治部分，是新世代反毒策略重點之一，請衛

生福利部就所提策略，再與相關機關、團體溝通意見，

形成共識，逐步推動落實；另請勞動部在協助施毒成

癮者就業方面，非僅媒合就業，應以長期追蹤方式，

使成癮者可穩定就業。 

（三）有關緝毒溯源，涉及各國情資交換合作，請法務部

會同內政部、外交部研議，是否可利用 APEC 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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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跟其他國家討論、建立毒品情資交換機制的可能

性。 

（四）毒品問題是國安問題，從國家長遠發展，制度的推

動來看，毒品問題如果未能妥適處理，以目前監獄收

容人，有高達 48%是毒品犯，加上服刑期滿出來，未

能改善而再犯，將使毒品問題更嚴重；又偏鄉地區除

人口老化外，偏鄉年輕人如染毒，無能力到都會區找

到工作，使偏鄉毒品問題更加惡化。本次法務部及其

他部會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值得肯定，然仍要滾動檢

討，並希望各反毒機關確實執行以下幾點： 

1、務必改善目前毒品問題，讓毒品不易取得。整個吸毒、

染毒的狀況必須有效控管。 

2、對染毒成癮者，我們要盡可能協助其脫離毒癮。 

3、未來本院毒品防制會報，請司法院派員參加討論，加強

二院在反毒工作的溝通。 

4、新世代反毒策略，在經過討論交換意見並納入行動綱領，

作為未來推動基礎，並由國發會負責管考。又管考的 KPI

指標是用來自我要求的標準、挑戰，而非考績的指標。

對未達成指標部分，我們要重視的是檢討原因，提出改

善方式，而非用以課責，此部分請國發會未來執行管考

時應予留意。 

5、在宣導方面，希望所有的反毒機關、同仁把反毒工作當

作一個社會重要價值觀來面對，對於毒品防制有成效者，

應予以肯定。另反毒工作需要地方政府的協力、配合，

請陳秘書長偕同法務部、內政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等機關，分別到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跟地方政府溝

通說明，並聽取地方意見，希望中央與地方及各部會都

能捨棄本位主義，團隊合作，做好反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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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毒經費部分，只要是必須性、合理性、有效性的經費，

行政院會給予充分的支持，沒有上限，也請主計總處妥

適審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機關代表發言摘要機關代表發言摘要機關代表發言摘要機關代表發言摘要    

◎法務部邱部長太三： 

1、希望法院能提高毒品案件聲請通訊監察及羈押聲請核准

率，有助於檢警調破案。 

2、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案件量刑部分，一級毒品法定刑

為死刑、無期徒刑，但量刑在 12 年以下或 7 至 12 年最

多，佔九成以上。如服刑過半，表現良好假釋，但出去

再犯率高，建議司法院可將再犯可能性等因素，列入量

刑參考指數。 

3、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供出毒品來源可減輕。但目

前很多個案未供出來源卻又依刑法第 59 條規定予以減

輕，顯不合理。有些人在檢警自白，到第一審法院翻供，

法院重新審理，到第二審、第三審法院又自白，又減輕。

希望司法院能留意此問題，妥適改善法官對於毒品案件

的量刑，期能有效嚇阻毒品犯罪，避免民眾認為法院輕

縱製造、販賣、運輸毒品者。 

◎劉委員民和： 

晨曦會戒治經驗模式，是讓吸毒人在戒毒村居住，進行

全人、身心靈關懷。並訓練吸毒者戒掉後再回頭幫助其他吸

毒者，減少社會成本並增加社會資源。希望政府不要只探討

醫療行為，還有心靈、社會關係、煙毒犯心理等等。 

◎司法院刑事廳林法官尚諭： 

目前司法院已將如共犯人數、供出毒品來源、犯後態度、

犯罪動機、大盤商販售數量或是否控制被害人等因子，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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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 1項案件之判決分析影響量刑參

考。另外司法院已將約 2000 件判決作迴歸分析，可看出上述

量刑因子對刑度影響。完成後會召開量刑會議，邀請司法實

務界法官、檢察官、律師還有外部團體檢討量刑現況並討論

量刑因子加權重比。行政院各部會如有推薦適合的外部團體，

也歡迎推薦給司法院。整個毒品量刑趨勢建議系統預計今年

9 月到 10對於月間完成。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司長立中： 

對於毒品施用者施以身心靈全人治療是很完美方式，但

要顧及不同宗教信仰。至於訓練吸毒者戒毒後再回頭幫助其

他吸毒者之模式，現在地方毒防中心也有更生人幫忙，只是

無正式名義。這些人在青少年涉毒案件的輔導上，相信會有

特有的導引方式與支持力量。此外，毒癮戒治也應從公共衛

生角度，就不同個案給予不同的處置方式。 

◎衛福部呂次長寶靜： 

衛福部 106年補助 8 家中途之家，從成效不同模式找出

共同核心元素，只要符合，依院長裁示可以納入補助辦理。 

◎王委員勝盟： 

1、 有關查緝毒品作為，報告是以人為中心追緝源頭，現在

提供以物為主的思維，查獲毒品從來源分析，溯源不應

該只有針對人，也應針對物的部分進行溯源。 

2、 修法建議提到研議相似物質一次列管，以聯合國 UNODC

公告列管幾百種，世界各國有單一列管、緊急程序各種

不同方式，通用結構式的列管是比較迅速的。利用緊急

程序去列管，再去評估，這在執法上會比較容易。沒有

列管就不會檢驗，所以我們可以朝類似物或通用結構式

列管的方向思考。 

3、 有關研議扣案毒品分享機制修法部分，毒品危害防制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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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規定，如果合於醫藥、教學部分，可以留用。衛生福

利部提到有關新興毒品檢驗量能部分，其實尿液檢驗很

多問題待處理，包括檢驗方法開發、檢驗品保管、檢驗

閾值，還有檢驗主要代謝物，如吸食海洛因只能驗到嗎

啡或可待因。新興毒品在尿液是原型態還是代謝成其他

型態，建議一併考量。對於新興毒品尿液檢驗問題，希

望可以做深入研究，但研究上尿液檢體不易取得，各部

會要提供，可是沒有法源依據，可否規範用驗餘的尿液

檢體供研究或研發使用。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檢察官捷拓： 

以物溯源是很重要，就扣案物可建立類似指紋資料庫，

以追查其來源。問題是後端情資交換，目前毒品有七成來自

大陸，如果情資交換，就可以知道來源及流向，這是我們求

之不得。目前新興毒品及安非他命原料我們大概知道是哪個

省分，前端可以先做準備，這也是將來必須做的。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吳副署長秀英： 

1、類似物質一次列管部分，已經列入修法建議。 

2、有關原型代謝物問題，因為較專業，後續將再研議。 

3、尿液檢體供研究使用，涉及相關法律問題，會後將與法務

部討論解決方式。 

◎束委員連文： 

1、建議定彈性指標跟修正空間，可以適時調整執行方式，減

少問題產生。 

2、政府提供治療、協助，如個案拒絕接受或治療、協助後仍

未改善，應如何處理？ 

3、新興毒品取得方式容易，導致施用而意外死亡人數上升，

雖有查緝但無法預防，應從公共衛生角度去看，如何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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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取得？ 

4、這幾年教育部校安通報數據下降，但與民眾感覺不同，要

研究數據下降原因是學生人數少或通報機制失靈。教育部

應加強宣導讓民眾知悉所提供之輔導、改善之作為。 

5、依衛生福利部心理口腔及健康司規劃，戒癮涵蓋率要提高

到 20%，但還有 80%，這些人都在我們周遭沒有處理，要

思考如何去面對此一問題。 

6、預期目標是執行後希望能降低毒品新生人口，但目前提供

多元方式治療仍未見成效，非法成癮藥物之使用行為，在

短期內無法扭轉，是否可以達到降低新生人口目標，仍有

疑慮。 

◎教育部蔡次長清華： 

1、104 年至 105年校安通報數據呈現下降，原因可能為教育

部針對特定人員篩檢，因混合型毒品含量少，試劑驗不出

微量毒品，希望研發可檢驗微量毒品之試劑。 

2、有些學校因校譽關係不願通報，教育部將採取相關作法，

找出黑數。 

◎法務部張次長斗輝： 

1、緝毒部分未來會訂定關鍵指標，並定期開會檢討。 

2、新興毒品問題，目前檢驗機制未完備，機制完備後相信可

將黑數找出。 

◎許委員春金： 

提供研究上的觀察，以人為中心的毒品防制新思維，建

構在販毒者、吸毒者不同人基礎上，用販毒者為中心來追蹤

源頭，在販毒端是正確的方向。但從吸毒者用毒歷程觀察，

幼時家庭功能失常、高風險、不良交友、出入不良場所，開

始接觸毒品，金錢不足做起小毒販，吸毒者與販毒者身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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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報告第 8頁提到製造、販賣、運輸毒品人數上升，吸毒

人數輕微下降，在此情形下，具兩種身份應優先考量提供戒

治服務或協助。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檢察官捷拓： 

1、以人為中心結果是藉由販毒者查吸毒者，將全國毒品人口

像病歷建檔，讓關係可以顯現出來。以人為中心的重點，

對於販毒者就是要快速查緝，吸毒者則引導至戒毒機關、

採尿、關懷措施。 

2、將來需要觀測資料庫數據結果，只有檢警調的觀測可能會

偏頗，將來如何作業，可再深入討論。 

3、束醫師所提，新生人口下降，要對症下藥，我們也接受挑

戰，如果無法達成，再思考其他方案。 

◎內政部葉部長俊榮： 

從人民有感角度，警政署的資料顯示每年抓 58,000 人

進入司法程序，另外 51,000人沒有進入司法程序，未被警察

抓到的更多。目前重點都擺在前端查緝與後端醫療，中間過

程還有很多可以整合社福資源並提供關懷，如晨曦會等志工

團體。我們要思考對於不能治好的毒品人口能提供什麼協助？

最重要的是關懷的力量，恐怕也不是經費問題，建議針對毒

品施用者戒治處遇過程，可以將關懷因素納入。 

◎郭委員鐘隆： 

1、施用毒品者，想求助又不想曝光，有無方式可以協助，類

似愛滋篩檢匿名服務。 

2、落實戒毒完成之後續追蹤及避免復發的輔導方式，並辦理

參與正向活動。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司長立中： 

後續追蹤是核心，地方毒防中心最重要任務是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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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資源連結。正向行為部分，毒品要在社會上戒除，理論

不可能，如何壓制不讓其擴大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健康的

生活態度、生活目標才是最重要的。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陳局長怡： 

1、溯源面臨一個問題，檢驗能否將施用者找出，與檢驗

方法、精確度、項目有關。如果新興毒品無法驗出，就

抓不到新興毒品施用者。 

2、通報問題有兩個缺口，可能會造成通報上缺失，法律

可能要修法彌補。 

（1）國中、小對於毒品施用者之春輝專案輔導機制，輔導

期間恐無法溯源。 

（2）醫院對(毒品施用者)病人之治療及病人對醫院之信任

關係，由於非現行犯亦無法通報。 

  3、個案管理師數量要從 1:150 提升到 1:30，105 年施用

毒品人口 6萬人，個案管理師要從 400人增加到 2,000

人，政府應該很難負擔。 

柒柒柒柒、、、、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捌捌捌捌、、、、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時時時 33335555 分分分分）））） 


